	研發處系統開發及維護 需求申請單            114.10.28

	申請單位
	
	申請日期
	　  年   月    日

	申請人員
	
	連絡電話
	

	系統名稱
	 
	性    質
	□新開發□新功能 □維護

	
	
	期望完工日
	

	申請目的
	

	需求功能
內容說明

	
















	設備需求
	


	會　  簽
（簽章）
	申請人　 　　系統人員   　　申請單位主管　　  　計管組組長　 　　研發處主管






	開發人員
	
	評估完工日
	
	完工日
	

	系統測試人
	
	系統驗收人
	
	驗收日期
	


1.研發處系統開發原則：僅限於與研發處相關業務為主。 
2.系統開發及維護需求必須先經系統人員分析規劃後，達具開發必要性方可提出需求單。
[bookmark: _GoBack]3.提出需求單後，工作時程需配合系統人員工作時序的排程。
4.評估完工日：僅提供預估日期。系統開發可能因技術問題，實際上線日依工作日及壓力測試結果而定。

